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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公務人員退撫基金
第四次國內委託經營 業務及委託經營績效統計 衍生性金融商品簡介

配合94年1月1日起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及公
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費率調整至10.8%，修
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納金額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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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繼90年7月16日率先辦理

國內第1次委託經營後，已陸續辦理3次委託經營業務，93年度委託經營於本（94）

年2月1日辦理公告，至18日截止收件共有19家初審合格。本次委託在投資工具方面增加

以避險為目的之台灣期貨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與利率期貨及資產證券化商品等投資項

目，並由受託機構在基金管理會規定之可投資運用項目下，自行設計產品投資組合，基

金管理會僅訂定目標報酬率（即受託業者之年投資報酬率將以達到臺灣銀行兩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加計4個百分點為收益目標，目前為5.77%），但投資設計須以本金保護為原

則。

本次委託基金管理會除成立評審小組，審查業者所提之委託經營計畫建議書外，並

同時進行實地審查，本案經評審小組詳慎審查19家合格投信業者所提之委託經營計畫建

議書及進行實地審查，並由申請業者進行簡報後評定成績，評選結果計

有富邦投信、日盛投信、寶來投信等3家公司入選，依規定分別獲得新

台幣40億元、30億元及30億元之委託金額，合計100億元，委託期間為

3年。本次委外代客操作之管理費率係事先訂定，依委託資產價值採

分級費率按日計算，管理年費率自0.050%至0.375%間共分14個級距。

本次委託經營之保管機構，基於資訊整合及成本效益考量，仍交

由第一商業銀行保管委託之資產，保管期間為4年。基金管理會業已於

3月14日正式行文通知獲選之3家投信業者，並於4月1日辦理簽約撥款程

序。

為期參加退撫基金人員遇有結婚、生育、子女出國留學或急

難等情事急需用錢時，能有貸款管道以應需要，基金管理

會於86年9月16日起與台灣銀行、農民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及第

一銀行等銀行，合作辦理參加退撫基金人員指定用途貸款，嗣後並6

次延長申貸期限至93年12月31日止。

為繼續照顧參加退撫基金人員，爰洽請合作銀行再予延長申貸期限1年至94年12

月31日止，並依原貸款利率條件辦理。謹將目前貸款利率分別說明如次：

（一）農民銀行：以農民銀行定儲利率指數（目前為年息1.525％）加0.925個百分點（目

前為年利率2.45％）機動計息。

（二）臺灣銀行：以臺灣銀行定儲利率指數（目前為年息1.618％）加0.947個百分點（目

前為年利率2.565％）機動計息。

（三）合作金庫銀行：以合作金庫銀行定儲指數利率（目前為年息1.525％）加1.1個百分

點（目前為年利率2.625％）機動計息。

（四）第一銀行：以第一銀行放款指數利率（目前為年息1.520％）加1.075個百分點（目

前為年利率2.595％）機動計息。

凡是參加基金人員於前述四項事實發生前2個月內或發生後3個月內，均可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向合作銀行所屬之分支機構提出申貸。相關規定詳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管理委員會與往來銀行合作辦理參加退撫基金人員指定用途貸款作業規定」，或請向

合作銀行各總分支機構或基金管理會財務組洽詢（上述作業規定可至基金管理會網站查

詢，網址為http://www.fund.gov.tw）。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民國83年12月28日公布，並

自84年7月1日施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亦正式成立運

作，由基金管理會負責收支、管理及運用，以供支付參加基金人員之各項退撫給與。84

年7月1日、85年2月1日及86年1月1日起，公、教與軍職人員分別開始實施退撫新制，另

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於88年6月30日公布施行，政務人員追溯自85年5月1日起實

施退撫新制，故一併納入本基金，惟政務人員自93年1月1日起改適用「政務人員退職撫

卹條例」，自93年起退出。

本條例自施行以來，隨著基金業務之發展與相關法律之修正，及為釐清基金之屬

性，以提升基金經營績效並增進參加基金人員之福利，確有加以增修充實之必要，俾資

周妥以利基金之運作，爰邀集專家、學者及各機關代表就基金法制面與實務面，經多次

研商獲致共識，並據以擬具本條例修正草案，經考試院與行政院於91年12月4日會銜送

立法院審議；惟至94年1月31日立法院第5屆立法委員會期屆滿，仍未完成審議，依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規定，不再審議，爰將全案再重新檢討修正。

本修正草案計增訂7條，修正13條，合計20條。其主要內容要點如次：

1.本條例為特別法，有關本基金之收支、管理及運用應優先適用本條例。界定本基金為

信託財產，並明定參加本基金人員與基金管理會信託關係之成立與消滅時點；基金管

理會基於受託人地位，應盡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得以基金管理會名義登記為

信託財產之所有權人；另增訂基金管理會及基金監理會於行使職權時，有權利能力及

訴訟能力。

2.增訂基金之來源包括因基金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收益或其他財產權；另配合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之規定，將依法或經政府核定辦理收支結算後應撥交本基金之

不足款項，併同納入本基金之來源。

3.明定參加本基金人員應繳之基金費用，每月均應整月繳納。另為使基金按時收繳，以

保障全體參加基金人員之權益，增訂對逾期繳費之機關（構）學校加徵滯納金之規

定；及應繳之基金費用及滯納金經通知催繳，逾30日仍未繳納者，基金管理會得依法

移送強制執行之規定；並增訂對於連續2個月未依規定期限彙繳者，基金管理會得函

請該機關（構）、學校限期檢討督促改善或議處相關失職人員。另有關對逾期繳納基

金費用，應俟其繳清後，始辦理各項給與，及對於個人逾期繳付基金費用或追溯加入

本基金者，其未繳費之年資，應按相同等級人員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一次繳

付，始予辦理各項給與之規定，改訂於本條例，以符權利義務平衡之原則。

4.現行軍、公、教人員退撫法律之施行細則相關條文中，對於參加本基金人員曾任依規

定得併計但未參加本基金之任職年資，均訂有得申請補繳基金費用複利終值，俾併計

退撫年資之規定，以基金費用補繳涉及計費標準、申請期限等重要權益事項，爰予整

併於本條例中規定。另有關參加本基金人員有停職、停役、休職或留職停薪暫予停止

繳付基金費用之規定，係屬涉及參加本基金人員之權利義務事項，亦將其訂於本條

例，並增訂補繳利息之規定；惟對於停職人員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則不計利

息。

5.為使本基金多角化經營，增訂國外投資、上櫃公司股票、經政府核准設立之創業投資

事業為本基金之運用項目；並為期擴大適用範圍，增加基金運用之彈性，爰將文字修

正為本基金之運用，得由基金管理會信託或委任信託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或其他金融機構經營之。

6.增訂本基金運用如有超額盈餘時應提列基金收益平衡準備之規定，以確保基金之財務

健全；並增訂本基金運用所得低於規定收益時，先以基金收益平衡準備補足，如仍不

足，由國庫補足其差額，俾使國庫撥補機制更為合理。由於本基金係屬信託基金，依

預算法規定，預算之編製依基金所定條件辦理。另配合本基金之屬性予以修正辦理預

算、決算之程序。

7.本基金係採分戶設帳，為期符合各帳戶間財務各自獨立之要求，且能反映各類人員退

休給與與撥繳費率間之因果關係，增訂各帳戶間不得流用。而有關本基金財務精算之

實施程序，牽涉本基金未來之財務負擔能力，對於參加基金人員權益亦有重大影響，

爰改訂於本條例。另增訂基金管理會應依精算結果，按身分別擬訂繳費費率調整建

議，提請基金監理會審議通過後，報請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核定施行，以健全提撥費率

調整機制。

8.本基金之管理及監理所需之人事及行政管理經費，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俾與應

由本基金支付之費用有所區別。並增訂有關本基金收支、管理、運用及會計制度之作

業規定，由基金管理會定之，俾使相關作業規定有法源依據。

依銓敘部中華民國94年3月9日部退三字第0942474125號令，公務人員於84年6月30日

以前曾服補充兵役者，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得依其退伍令所

載日期，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其於84年7月1日至89年2月1日止服補充兵者，可依其

退伍令所載日期，申請補繳退撫基金後再據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至於89年2月2日

以後服補充兵者，因僅施以軍事訓練，無服現役及折抵役期事實，自不得補繳退撫基金

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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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4年3月底止，參加基金之機關學校總數為7,742個，參加之總人數為

598,521人，各身分別人數及比例

累計至94年3月底止，累計收入總金額為316,782,082,982元，累計撥付總金額為

74,298,165,484元，各身分別人員收入、撥付金額及撥付佔收入比率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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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4年3月底止，基金結餘數合計為26,813,508萬元，基金運用概況如下圖

單位：萬元；%

                     5,000,000,000      5,642,343,062          64,088,812         578,254,250         642,343,062                    12.85

                 5,000,000,000      5,500,996,654          27,834,585         473,162,069         500,996,654                    10.02

                     5,000,000,000      5,228,769,287         170,251,463          58,517,824         228,769,287                      4.58

                     5,000,000,000      5,202,676,518       -135,206,632         337,883,150         202,676,518                      4.05

                     5,000,000,000      5,233,837,958        165,604,657           68,233,301         233,837,958                      4.68

                     5,000,000,000      5,233,515,616         40,124,182          193,391,434         233,515,616                      4.67 

                            30,000,000,000    32,042,139,095        332,697,067      1,709,442,028      2,042,139,095                      6.81

                     1,869,682,184      2,222,309,583          10,312,842         342,314,557         352,627,399                   18.86

                     2,500,560,025      2,539,645,862         -61,937,172         101,023,009           39,085,837                     1.56

單位：元；%

附註：1. 90年度第1次委託經營續約，同期間大盤報酬率為12.56％。90年度第2次委託經

營續約，同期間大盤報酬率為-2.45％。92年度第3次委託經營，同期間大盤報

酬率為2.32％。

2. 92年度委託經營業務，係採投股票及債券平衡式辦理，因非屬股票型委託，大

盤報酬率僅供參考，不宜做為績效衡量及比較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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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政務人員自93年1月1日起依法不再參加退撫基金。

附註：政務人員自93年1月1日起依法不再參加退撫基金，故93年已無收入。但
撥付部分仍須辦理。

單位：美元；%

附註：1. 若以新台幣計算（92/12/21匯率為34.2389；94/3/31匯率為31.614）之總收益金額

為532,382,314元，報酬率為3.11%。

2. 平衡型委託之指定為60％摩根士丹利全球已開發國家指數，40％摩根大通全球

政府債券指數。其同期間報酬率為12.97%。

3. 指數股票型委託之指定指標為摩根士丹利全球已開發國家指數。其同期間報

酬率為16.16%。

註：1.  89年度為88年7月1日至89年12月31日止。 2.  94年度計算至94年3月31日止。

3.  基金淨值含應收應付基金收支及運用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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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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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金融商品是一種財務工具或契約，由傳統或基礎金融

商品市場（包括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

市場..等）所衍生出來的商品，其價值由買賣雙方根據標的資

產價值或其他指標來決定，一般將衍生性金融商品分成基本

四類（稱之為基石或積木，building block）：遠期合約、期

貨、交換及選擇權，許多新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也是由這四種基

金的商品組合而成，以下簡單介紹常見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一、遠期合約(Forward Contracts)
所謂「遠期合約」(Forward Contracts)，係指交易雙方約定於未來某一特定

日期，依事先議定的價格（遠期價格）買入或賣出某一特定數量的資產，遠期

合約是一種典型的非定型化合約，也就是一種可依客戶不同需求而量身定製的

合約，與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現貨交易相比較，遠期合約最大的特色是先訂約

後交割，是一種預到 (to arrive) 型的契約，由於遠期合約是一種非定型化合

約，所以只能在店頭市場中交易，在一個遠期合約中主要會針對下列事項加以

明文規定：1.雙方所議定的價格，亦即遠期價挌 (Forward Price)；2.未來所要交

割的商品品質和數量；3.交割的時間及地點。

最為大家所熟知的遠期合約為遠期外匯，例如台積電預計三個月後將有一

筆美金一億元的晶圓代工收入，為了預防美元對台幣貶值之匯兌風險，公司之

財務長可以和花旗銀行簽訂一紙三個月期遠期外匯合約，雙方約定交易金額為

美金一億元，交割匯率（遠期匯率）為34（NTD/$），則三個月後台積電可將

其美金一億元，以34（NTD/$）的匯率賣給花旗銀行，而消除未來三個月美元

對台幣波動之匯率風險。

二、期貨合約(Futures Contracts)
所謂「期貨合約」，乃是一種定型化的合約，交易雙方約定於未來某一特

定時日，依事先約定的價格（期貨價格）買入或賣出某一特定數量的資產，由

定義觀之，其功能和遠期合約雷同，但就合約本質而言，兩者仍有下列幾點差

異：

1.期貨合約是一種定型化合約，就如同一件單一尺寸的衣服，而遠期合約是一

種非定型化合約，宛如一件量身訂製的衣服，期貨合約交易的標的物已經過

標準化，買賣雙方除了價格之外幾乎沒有彈性的協議空間。

2.期貨合約之交易是在集中的公開市場（交易所）進行交易，而遠期契約的交

易則是由金融機構與客戶雙方私下完成，屬於店頭市場的交易。

3.期貨合約交易由結算所 (clearing house) 背書保証交易雙方到期履約，使雙方

不必擔心到期的交割風險，而遠期契約交易因未透過結算所交易，故有雙方

違約的風險存在。

4.期貨契約買賣雙方必須依規定付出契約金額一定比例的保証金，以擔保雙方

的履約能力，故其本質乃屬於抵押品的交易 (Collateral Transaction)，而遠期契

約交易一般而言是屬於信用交易 (Credit Transaction)，為了避免交割之違約風

險，金融機構往往只願意與信用良好的客戶從事交易。

5.期貨契約交易第一天以契約價格和市場價格相比，隨後逐日以前一天之收盤

價和市場價格相比較，並結算其損益，就如同台鐵通勤之普通車一樣每站都

停，而遠期契約交易在到期日之前並無現金流量發生，只有在到期日才結算

損益，就像台北至高雄的自強號直達車一樣，只在終點站停靠一次。

三、交換合約(Swap Contracts)
所謂「交換合約」乃指交易雙方同意於未來某一特定期間內，彼此交換一

系列不同現金流量的一種合約，依其標的資產的不同，可分為通貨交換、利率

交換、換匯等多種，最常見的互換合約為利率互換 (Interest Rate Swaps)，例如

一個二年期利率互換合約，規定每六個月甲方支付 5% 的固定利率給乙方，而

乙方則支付六個月期 LIBOR+0.5% 的浮定利率給甲方；第一筆利率互換合約在

1983 年由世界銀行和 IBM 所完成，至今利率互換之交易量不但與日俱增，而

且也成為金融機構和私人公司從事資產負債管理不可或缺的利器，事實上就財

務工程的角度來看，任何互換合約皆可拆解成多個遠期合約，所以也可以將它

稱為多期的遠期合約。

選擇權入門（About Option）

【上】
選擇權顧名思義就是一種權利，而此權利是可以買賣交易的，選擇權的買方在

付出一定額度的權利金後，即可在議定的到期日或是到期日之前，擁有依照履約價

格賣出或買進標的物的權利；相反的，選擇權的賣方在收入權利金後，擁有在議定

的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依照履約價格賣出或買進標的物的義務。

台指選擇權合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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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期交所及寶來瑞富期貨）

買權（Call Option）
在契約到期日前或到期日，以約定價格(稱為履約價格或執行價格)購買

約定標的物之權利。

賣權 （Put Option）
於契約到期日前或到期日，以約定價格(稱為履約價格或執行價格)賣出

約定標的物之權利。

權利金 （Option Premium）
買權或賣權的買方必須支付給賣方，作為將來買進或賣出約定標的物

的權利價金。

交易標的

中文簡稱

英文代碼

履約型態

契約乘數

到期月份

履約價格間距

契約序列

權利金報價單位

每日漲跌幅

部位限制

交易時間

最後交易日

到期日

到期結算價

交割方式

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

臺指選擇權（臺指買權、臺指賣權）

TXO

歐式（僅能於到期日行使權利）
指數每點新臺幣50元

自交易當月起連續三個月份，另加上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中二個接續的季

月，總共有五個月份的契約在市場交易

● 履約價格未達3000點：近月契約為50點，季月契約為100點

● 履約價格3000點以上，未達8000點：近月契約為100點，季月契約為200點

● 履約價格8000點以上，未達12000點：近月契約為200點，季月契約為400點

● 履約價格12000點以上：近月契約為400點，季月契約為800點

● 新到期月份契約掛牌時，以前一營業日標的指數收盤價為基準，向下取最接

近之履約價格間距倍數為履約價格推出一個序列，另以此履約價格為基準，

依履約價格間距，交易月份起之三個連續近月契約，上下各推出五個不同履

約價格之契約；接續之二個季月契約，上下各推出三個不同履約價格之契

約。

● 契約存續期間，於到期日五個營業日之前，遇下列情形時，即推出新履約價

格契約：

1. 當近月契約履約價格高於或低於當日標的指數收盤指數之契約不足五個

時，於次一營業日依履約價格間距依序推出新履約價格契約，至履約價格

高於或低於前一營業日標的指數收盤指數之契約達五個為止。

2. 當季月契約履約價格高於或低於當日標的指數收盤指數之契約不足三個

時，於次一營業日即依履約價格間距依序推出新履約價格契約，至履約價

格高於或低於前一營業日標的指數收盤指數之契約達三個為止。

權利金報價10點以下：0.1點(5元) 

權利金報價10點以上，50點以下：0.5點(25元)

權利金報價50點以上，500點以下：1點(50元)

權利金報價500點以上，1000點以下：5點(250元)

權利金報價1000點以上：10點(500元) 

以前一營業日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收盤價之百分之七為限

● 交易人於任何時間持有本契約之同一方未了結部位合計數，應符合下列規

定：

1. 自然人7,200契約

2. 法人機構14,000契約

3. 法人機構基於避險需求得向本公司申請豁免部位限制

4.  期貨自營商之持有部位不在此限

● 所謂同一方未了結部位，係指買進買權與賣出賣權之部位合計數，或賣出買

權與買進賣權之部位合計數

本契約之交易日與臺灣證券交易所交易日相同；交易時間為營業日上午8:45~下

午1:45

各契約的最後交易日為各該契約交割月份第三個星期三

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以到期日臺灣證券交易所所提供依標的指數各成分股當日交易時間開始後十五分

鐘內之平均價計算之指數訂之。

前項平均價係採每筆成交價之成交量加權平均，但當日市場交易時間開始後十五

分鐘內仍無成交價者，以當日市價升降幅度之基準價替代之

符合本公司公告範圍之未沖銷價內部位，於到期日當天自動履約，以現金交付或

收受履約價格與最後結算價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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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改進
委外代操作業（下）

Watch List
以往對於委外代操經理人的公司組織改組、人事異動、績效表現落後者，CalPERS

會列出所謂的應予注意觀察名單，並把消息上網公告之。此舉造成被列名觀察名單的代

操經理人非常困擾，尤其在新聞媒體報導後，這些負面消息好像是對代操經理人進行一

項公開性的懲罰，導致一些頂尖的經理人不願意來參與CalPERS的委外代操計畫。相對

而言，CalPERS也就失去聘用頂尖高手的機會；然而，實務上CalPERS已停止用開除代操

經理人的字眼，並且改用警告經理人將面臨終止合約措施，讓代操經理人有機會主動提

出辭職的機會。未來有關代操經理人的績效評估，CalPERS將只公開由Wilshire顧問公司

每季向基金董事會所作的代操經理人績效報告為限。

根據慣例當CalPERS公開發佈徵求委外代操經理人訊息時，也同時會由基金管理單

位發出所謂的「提案邀請書（Request for Proposal；RFP）」供有興趣的資產管理業者填

寫，再由外部顧問協助基金管理單位，就該基金所設定的需求標準篩選出合格建議名

單，向基金董事會提出討論後擇優錄取。這種挑選方式已實施達15年之久，但是最近

CalPERS發現美國其他退休基金在徵求委外代操經理人時，甚至沒有發出RFP的例子，所

以經研究後決定改採所謂的「Spring –Fed Pool」方法挑選委外代操經理人。

有關Spring–Fed Pool挑選代操經理人的細節目前尚未可得知，然據知該項方法包括

了以下四點特色：

（一） 該方法係為建立多元的委外代操經理人架構而產生（a multiple manager

investment structure）。

（二） 挑選合格經理人的條件之一，是評斷候選的經理人能否符合品質優良的機構

要件？主要的評量要件，有經營策略、組織/投資專長、投資哲學及投資程

序、交易制度與交易系統、績效/擬委託經營的金融商品介紹、風險管理及委

託管理費等等。

（三） 挑選合格經理人的條件之二，是評斷候選的經理人能否在多元的經理人架構

中增益整組經理人投資組合的資訊比率（Information Ratio；Information

Ratio=Active Return/Active Risk）？而注重整組經理人的資訊比率，其用意在

於顯示基金管理單位兼顧投資報酬與投資風險的經營理念，如果代操經理人

盲目的追求報酬忽略風險時，一旦資訊比率不升反降，則該代操經理人就無

法被評選入該組委外代操經理人團隊。

（四） 該方法係以挑選出一組代操經理人為原則，而非選取按照評分順序排列的個

別經理人名單。且經挑選的整組經理人個數（例如10位）可能大於實際委外

代操經理人的個數（例如7位），其間完全視基金管理單位實際撥款給哪幾家

代操而定，至於未獲撥款者仍屬整組經理人團隊之一，祇是依照簽約規定於

五年內有機會隨著基金管理單位對委外代操經理人的評估結果，隨時予以實

際撥款遞補代操位置。

分析CalPERS最近的委外代操作業改進措施，其基本思維是基金董事會大幅授權基

金幕僚管理單位，就因應市場環境快速變化的同時得以迅速應變，不管是終止代操經理

人或是改採挑選整組多元的經理人方式，均以快速反應、掌握市場契機、增進基金管理

效率，以提升委外經營績效為目標。此外，取消發佈代操經理人觀察名單一事，顯示其

努力維護該基金與受託資產管理業者的夥伴關係，藉此吸引更多優秀的經理人來參與其

委外經營計畫。準此，目前我國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的委外代操作業，在幕僚管理權限與

委外作業時效上，較CalPERS具有自主性及效率性；但是在委外經營業務的「市場價格

發現」（管理費率的決定）方面，如何兼顧與委外代操經理人夥伴關係，讓代操經理人

對退撫基金趨之若鶩，則還有待市場機制發展更臻成熟，進而創造我國退休基金委外經

營市場的雙贏局面。---------（全文完）

為配合94年1月1日起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

調整及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費率調整

至10.8%，爰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繳納金額對照表，除刊登於本會網站外，

請參加本基金之各機關學校，下載參考使

用，另刊載於本刊，俾供承辦人員及所有參

加人員瞭解。

（一）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納金額對照表(公教人員)     94.01.01生效

(依94年度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標準重行修訂)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納金額對照表(軍職人員)    94.01.01生效

(依94年度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標準重行修訂)

Ｑ：公立學校教職員經徵兵檢查判定免役

後，得否申請補繳其大專集訓及軍訓

課程折算役期年資之退撫基金費用本

息，併計退休年資？

Ａ：教育部93年11月29日台人(三)字第0930149792號書函規定略

以，茲依銓敘部93年11月9日部退三字第0932428694號書函略以，該部92年10月

27日函釋所稱「免役之公務人員」之意涵，係指未曾有服兵役之事實，即經徵

兵檢查，判定為免役體位者而言。是以，公立學校教職員經徵兵檢查判定免役

而未有服兵役事實，以其於高級中等（含高職）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

訓課程及大專集訓年資既未經折抵義務役期，自不得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

息，併計教職員退休年資。

公務人員 警察、教育人 俸 額 基金費用提撥總額 個人自繳部份 政府撥繳部份
俸(薪)點 員俸(薪)點 (俸額×２×10.8%) (總額×35%) (總額×65%)

800 770 51,480 11,120 3,892 7,228
790 740 50,835 10,980 3,843 7,137
780 710 50,190 10,841 3,794 7,047
750 680 48,250 10,422 3,648 6,774
730 650 46,960 10,143 3,550 6,593
710 625 45,665 9,864 3,452 6,412
690 600 44,375 9,585 3,355 6,230
670 575 43,080 9,305 3,257 6,048
650 550 41,790 9,027 3,159 5,868
630 525 40,500 8,748 3,062 5,686
610 500 39,205 8,468 2,964 5,504
590 475 37,915 8,190 2,867 5,323
550 450 35,330 7,631 2,671 4,960
535 430 34,360 7,422 2,598 4,824
520 410 33,390 7,212 2,524 4,688
505 390 32,425 7,004 2,451 4,553
490 370 31,455 6,794 2,378 4,416
475 350 30,485 6,585 2,305 4,280
460 330 29,515 6,375 2,231 4,144
445 310 28,545 6,166 2,158 4,008
430 290 27,580 5,957 2,085 3,872
415 275 26,610 5,748 2,012 3,736
400 260 25,640 5,538 1,938 3,600
385 245 24,670 5,329 1,865 3,464
370 230 23,700 5,119 1,792 3,327
360 220 23,055 4,980 1,743 3,237
350 210 22,410 4,841 1,694 3,147
340 200 21,765 4,701 1,645 3,056
330 190 21,120 4,562 1,597 2,965
320 180 20,470 4,422 1,548 2,874
310 170 19,825 4,282 1,499 2,783
300 160 19,180 4,143 1,450 2,693
290 150 18,535 4,004 1,401 2,603
280 140 17,890 3,864 1,352 2,512
270 130 17,240 3,724 1,303 2,421
260 120 16,595 3,585 1,255 2,330
250 110 15,950 3,445 1,206 2,239
240 100 15,305 3,306 1,157 2,149
230 90 14,660 3,167 1,108 2,059
220 14,010 3,026 1,059 1,967
210 13,555 2,928 1,025 1,903
200 13,100 2,830 991 1,839
190 12,645 2,731 956 1,775
180 12,190 2,633 922 1,711
170 11,735 2,535 887 1,648
160 11,280 2,436 853 1,583
155 11,270 2,434 852 1,582
150 10,905 2,355 824 1,531
145 10,545 2,278 797 1,481
140 10,180 2,199 770 1,429

軍職人員 俸 額 基金費用提撥總額 個人自繳部份 政府撥繳部份
俸點 (俸額×２×10.8%) (總額×35%) (總額×65%)

軍職人員 俸 額 基金費用提撥總額 個人自繳部份 政府撥繳部份
俸點 (俸額×２×10.8%) (總額×35%) (總額×65%)

900 92,480 19,976 6,992 12,984
800 51,480 11,120 3,892 7,228
790 50,835 10,980 3,843 7,137
780 50,190 10,841 3,794 7,047
770 49,540 10,701 3,745 6,956
760 48,895 10,561 3,696 6,865
750 48,250 10,422 3,648 6,774
740 47,605 10,283 3,599 6,684
730 46,960 10,143 3,550 6,593
720 46,310 10,003 3,501 6,502
710 45,665 9,864 3,452 6,412
700 45,020 9,724 3,403 6,321
690 44,375 9,585 3,355 6,230
670 43,080 9,305 3,257 6,048
655 42,115 9,097 3,184 5,913
650 41,790 9,027 3,159 5,868
640 41,145 8,887 3,110 5,777
630 40,500 8,748 3,062 5,686
625 40,175 8,678 3,037 5,641
610 39,205 8,468 2,964 5,504
595 38,235 8,259 2,891 5,368
590 37,915 8,190 2,867 5,323
580 37,270 8,050 2,818 5,232
570 36,620 7,910 2,769 5,141
565 36,300 7,841 2,744 5,097
560 35,975 7,771 2,720 5,051
550 35,330 7,631 2,671 4,960
545 35,005 7,561 2,646 4,915
540 34,685 7,492 2,622 4,870
535 34,360 7,422 2,598 4,824
530 34,040 7,353 2,574 4,779
520 33,390 7,212 2,524 4,688
515 33,070 7,143 2,500 4,643
510 32,745 7,073 2,476 4,597
505 32,425 7,004 2,451 4,553
500 32,100 6,934 2,427 4,507
490 31,455 6,794 2,378 4,416
485 31,130 6,724 2,353 4,371
480 30,810 6,655 2,329 4,326
475 30,485 6,585 2,305 4,280

註：1.本表係依94年1月1日生效之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訂定。
2.基金提撥總額＝俸額×2×10.8%(四捨五入)
3.個人自繳部份＝基金提撥總額×35%(四捨五入)
4.政府撥繳部份＝基金提撥總額－個人自繳部份

470 30,160 6,515 2,280 4,235
460 29,515 6,375 2,231 4,144
455 29,195 6,306 2,207 4,099
450 28,870 6,236 2,183 4,053
445 28,545 6,166 2,158 4,008
440 28,225 6,097 2,134 3,963
430 27,580 5,957 2,085 3,872
425 27,255 5,887 2,060 3,827
420 26,930 5,817 2,036 3,781
410 26,285 5,678 1,987 3,691
400 25,640 5,538 1,938 3,600
395 25,315 5,468 1,914 3,554
390 24,995 5,399 1,890 3,509
380 24,350 5,260 1,841 3,419
370 23,700 5,119 1,792 3,327
360 23,055 4,980 1,743 3,237
350 22,410 4,841 1,694 3,147
340 21,765 4,701 1,645 3,056
330 21,120 4,562 1,597 2,965
320 20,470 4,422 1,548 2,874
310 19,825 4,282 1,499 2,783
300 19,180 4,143 1,450 2,693
290 18,535 4,004 1,401 2,603
280 17,890 3,864 1,352 2,512
270 17,240 3,724 1,303 2,421
260 16,595 3,585 1,255 2,330
250 15,950 3,445 1,206 2,239
240 15,305 3,306 1,157 2,149
230 14,660 3,167 1,108 2,059
220 14,010 3,026 1,059 1,967
210 13,555 2,928 1,025 1,903
200 13,100 2,830 991 1,839
190 12,645 2,731 956 1,775
180 12,190 2,633 922 1,711
170 11,735 2,535 887 1,648
160 11,280 2,436 853 1,583
150 10,155 2,193 768 1,425
140 9,585 2,070 725 1,345
130 9,025 1,949 682 1,267

註：1.本表系依94年1月1日生效之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訂定
2.基金提撥總額＝俸額×2×10.8%(四捨五入)
3.個人自繳部份＝基金提撥總額×35%(四捨五入)
4.政府撥繳部份＝基金提撥總額－個人自繳部份


